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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8 和 135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联合检查组 
 

 

 

  联合国系统企业风险管理审查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转递他以及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对联合检

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企业风险管理审查：基准框架”的报告(见 A/65/788)的评

论意见。  

 摘要 

 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企业风险管理审查：基准框架”的报告评估了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采用的风险管理做法并提出一套基准，供各机构在采用风险管

理框架时适用。 

 本说明介绍了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对上述报告中所提建议的看法。联合国系统

的意见已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成员组织提供的投入基础上进行了

综合。理事会对风险管理综合审查表示欢迎。各机构虽然对若干基准表达了一些

保留意见，但总体上接受了各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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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系统企业风险管理审查：基准框架”的报告(见

A/65/788)审查了风险管理概念及其与联合国各组织的相关性，评估了联合国系

统内的风险管理做法和经验，并提出了一套基准，供各机构在采用风险管理框架

时适用。 

 

 二. 一般性评论 
 

 

2.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成员对报告表示欢迎，并赞赏其对这一难题

采取的综合方法。各成员认识到，企业风险管理对本组织的几乎每一方面都很重

要，并认为，有条理地应对风险可有助于其组织履行任务规定。各机构注意到并

总体接受该报告中列出的 3 条建议。这些建议着重执行被视为企业风险管理最佳

做法的 10项基准。但各机构对若干基准有些关切。 

 

 三. 对各项建议的具体意见 
 

 

建议 1 

 行政首长应采纳本报告中所列的前九个基准，以确保机构风险管理的做法是

以最佳做法的标准加以接受和采纳的。  

3. 虽然各机构总体上支持建议 1，但还是表示对基准 6 有些关切。这一基准指

出，成功实施企业风险管理需要适当资金。各机构非常支持这一观点，但指出，

明确用于企业风险管理项目的专项资源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在预算灵活性有限的

情况下更是如此。此外，由于许多其他基准也取决于资源，无论是财政资源还是

人力资源，因此各机构在充分执行这些基准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各机构注意

到，联合检查组报告第 115 段也考虑到资源可能变得有限的情况，并进一步指出

一些机构曾在没有广泛资金的情况取得了进展。但各机构希望指出两点：一是没

有适当资源推进工作受限，二是对许多机构而言，确保基准中提出的为采用机构

风险管理和维持实施进程提供足够的资源可能超出了行政首长的职权范围，因为

一般来说，决定资金分配的是立法机构。  

建议 2 

 理事机构对于本报告所列的机构风险管理基准在各自组织的采用、实施的效

果和关键风险的管理行使其监督作用。 

4. 各机构指出，建议 2 是向立法机构提出的，并对立法机构在支持各机构内企

业风险管理综合进程发展方面发挥的潜在作用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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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 

 行政首长协调会应通过高级别管理委员会采用本报告所列的 10 个基准，以

推动机构间合作、协调和知识分享，和对共同的跨部门的风险的管理，从而实现

全系统范围的更切实有效的风险管理。 

5. 尽管有一些保留意见，但各机构表示支持建议 3。这一建议呼吁设立高级别

管理委员会，以执行基准 10(机构间合作与协调，包括制定共同的企业风险管理

框架，知识分享机制以及管理共同的跨部门的关键性组织风险)。各机构一致认

为，成立一个联合国系统各机构风险工作者非正式网络共享知识和经验有其好

处，但建议的其余部分(即根据统一标准、政策、框架和惯例制定一个全系统的

风险环境)对整个系统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特别是考虑到各机构的业务和任务

授权并不相同。行政首长协调会成员指出，采用这一方法可能会偏离设计、执行

和体现满足联合国各机构特定需求的风险管理方法这一首要任务。尽管如此，但

各机构一致认为，采取协调方法还是很有用的，特别是因为很多机构似乎还处在

企业风险管理发展的早期阶段。 

 


